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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文章分析了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与土地管理的矛盾，建议必须处理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的关系，处理好土地权属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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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

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

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

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山东省政府也

在《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意见》中

提出：“以拉动投资、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主线，以

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

为目标，坚持政府统筹、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市场运

作，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实施农村新

居建设工程，有序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节约集约用

地，协同推进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环

境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农村扶贫开发，加快改善农村居民住房条件和生

活环境，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１］。在上一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执行期末，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农用地转

用计划指标非常紧张的关键时期，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大潮中处理好管制和供应的

关系，是实现“保增长、保红线，促稳定、促发展”目

标的关键［２］。

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的关系

　　许多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急需用地，却遭遇了既
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又无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可用的尴尬局面。有些地方认为依靠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不仅可以解决社区建设的用地指标问

题，还有可能节省部分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建设，一举

两得；甚至有些地方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好挂钩政

策，只要是农村社区建设就先挂上钩”的口号。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意义在于调整优

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

和可持续利用，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挂钩政策运用得当确实可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添色不少，但是一哄而上、片面追求指标和补助资

金、大拆大建、强制拆迁、只建不拆造成新的浪费实

属不该。

（１）没有合法权属来源和未经合法批准的建设
用地不适用挂钩政策。有些地方存在一些近几年未

经批准在耕地上非法建设的住宅、乡镇企业、砖瓦窑

场和取土采矿场地等，此类建设用地应拆除复耕，但

不能申报挂钩项目。

（２）城镇规划区内的农村建设用地不适用挂钩
政策。城镇规划区内的村庄可以在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的前提下利用原有旧村址或新增

建设用地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通过提高集约节

约用地水平节余的土地可以流转用于城镇建设，但

不适宜复耕，因为城镇规划区内的存量建设用地恢

复耕作是不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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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采煤塌陷区的搬迁旧村址在稳沉之前也不
适合申报挂钩项目。在塌陷区域稳沉之前可以根据

预测的沉降程度采取一些简单有效的治理措施，但

不适合投入过多的治理资金，更不能申报挂钩项目。

（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拆迁规模较大、３年内
不能全部完成规划复耕任务的应分批申报实施。

只有按照规划确实不宜再作为建设用地利用又

具备恢复耕作条件的合法建设用地才最适合申报挂

钩项目；城镇规划区外通过新农村社区建设确实可

以节余部分建设用地的也可申报挂钩项目；但不能

节余建设用地或不能按时完成复耕任务的不应申报

挂钩项目。

２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新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关系

　　《山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已获国务院批准。县、乡级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修编工作也在进行中。此次规划修编的突出特

点就是严格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一方面要保

吃饭，保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又要促发展。
在当前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土地特别

是耕地的占用需求量又比较大，加之适宜开发为耕

地的后备资源日益匮乏；因此，解决发展用地问题的

根本出路在于节约集约用地。新一轮规划修编只能

在适度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重点保障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点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对存量建设用地

的盘活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配置城镇、工

矿用地，整合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充分利用未利

用土地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来缓解用地的矛

盾，满足发展的用地需求。

（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当规划先行。结合新
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编制好县域村镇体系

规划，合理确定中心镇、一般乡镇、各类村庄的区位

和规模，合理安排农田保护、生态涵养、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等空间布局。

（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坚持保护耕地、集
约节约用地原则。通过合村并点、治理空心村等多

种形式，充分利用原有旧村址和荒地劣地，不占或少

占耕地。加大政策引导和重点扶持力度，提高农民

建新拆旧的积极性。在压缩农村居住用地面积的同

时，整治废弃砖瓦窑场等独立建设用地，引导乡镇企

业向产业园区集中。

（３）确需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集中建设的农村

社区应当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过程

中，确定好新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预留出适当的

建设空间，并与建设、环保等其他行业规划协调一

致［３］。选址时应充分考虑基础设施的配套、交通便

利、生态协调等因素，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泄洪区、

生态保护区，避开规划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

施，避免压覆重要矿藏，以免造成二次搬迁。

一些地方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为降低拆迁难

度，不愿利用旧村址，转向占地成本较低的耕地进行

建设，不顾国家三令五申，借规划修编之机，大规模

地调整基本农田；更有甚者，打着符合新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幌子为占用基本农田建设的新型农村

社区办理用地预审和项目审批。这种做法势必会造

成占好补劣、建新不拆旧的问题日趋严重，甚至可能

引发新的圈占土地热潮。

３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土地权属管理
的关系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能涉及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村村民之间的权属调整。其调整应当充分保障当地

农民权益不受侵害，坚持民主自治和平等协商原则。

（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使用土地权属问题。城
中村和城边村采用商业模式进行整体开发建设的社

区，应当使用国有土地；用于安置本村村民的土地可

以划拨方式取得，并按经济适用房的政策管理；用于

商业开发的土地应以“招、拍、挂”出让方式取得。村

民集资建房或自建住房可以使用集体土地［４］。

（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涉及合村并点的村庄，
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通过交换土地的方式在新

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区域内集中建设住房。交换的

土地应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变更登记。

（３）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使用集体土地建设
的房屋不得出售给城镇居民，原则上不对本社区以外

的居民出售。

４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用地审批管理
的关系

　　（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在办理项目审批或核
准前应先取得用地预审文件；在办理建设项目开工手

续之前应先取得用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证书，不

可以预审文件代替用地审批。

（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采取房地产开发模式
运作的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涉及农用地转用的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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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农转用手续，已获批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的农村社区用地，不需另行办理农转用手续；涉及集

体建设用地权属调整的要办理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

地审批手续。

（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的供应，应当参照农
村宅基地管理的模式，继续坚持一户一宅和审批公示

制度。地方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严格用地审批

制度，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杜绝未批先建、边报边建等

违法违规现象出现，避免小产权房和集体土地开发房

地产现象卷土重来。

５　结论

该文分析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权属

管理以及用地审批管理之间的关系，提出在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中只有正确处理好管制和供应的关系，才能

真正实现“保增长、保红线，促稳定、促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１］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

房改造的意见［Ｊ］．山东政报，２００９，（７）：４ ７．

［２］　张月英．对农村社区建设中土地管理问题的思考［Ｊ］．浙江国土

资源，２００７，（９）：４２ ４４．

［３］　陈桂玲．对邹平县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思考［Ｊ］．山

东国土资源，２００９，２５（６）：１２ １８．

［４］　王业恒．加强土地权属管理的几点建议［Ｊ］．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７ ８．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ｅ
（Ｑｕｆｕ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Ｑｕｆｕ２７３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ｉ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ｍａｄｅｂｙＣＰ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ｗｅｌ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ｓ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５４·

第２６卷第２期　　　　　　　　　　　　　　　　土地管理与规划　　　　　　　　　　　　　　　　　２０１０年２月


	201002.pdf

